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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政发〔2025〕4号


黄石港区人民政府
关于对《关于批准实施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请示》的批复

区应急管理局：
你局《关于批准实施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请示》（港应急文〔2025〕3号）文件已收悉。经区政府研究，同意实施《黄石港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》，要求你局按照计划，切实履行职责，进一步加大监管检查力度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特此批复。

黄石港区人民政府    
2025年3月6日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；
        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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